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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企业分类清理专项工作指引 

（4） 

2021 年 6 月 21 日                  院企业分类清理专班办公室 

 

根据院企业分类清理专项工作部署，专班业务督导组片区工作小

组已启动第二轮现场督导工作，本轮现场督导重点工作：一是检查不

良企业集中清理、非公司制企业改制或清理、资产管理公司“应设尽

设”工作台账落实情况，研究加快推进相关工作举措；二是调研各单

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础，根据《中国科学院企业分类清理专项

工作相关标准》（以下简称专项工作标准），结合各单位研究领域和职

能定位，沟通“主业企业”及“拟保留企业”名单，为院属事业单位自查

申报主业企业奠定基础。 

为指导各单位主业企业分类自查申报和片区工作组审核工作，特

印发本指引。 

一、主业企业分类自查范围 

（一）自查级次范围 

院属事业单位结合专项工作标准，对本单位除资产管理公司之外

的全级次所办企业开展主业企业分类自查和申报工作。 

本次主业企业分类自查范围包括：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已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院属事业单位直接出资的控参股企业（除资产管理公司

之外）、各级次控股企业（持股比例 50%及以上）直接出资的企业。 

其中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成立的企业可参考前期专项工作

企业数量摸底形成的 2607 家所办企业名录，2021 年上半年新投资的

企业，需各单位组织自查并补充完整企业名录。 

（二）申报企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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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认定为“主业企业”或“拟保留企业”类型的院属事业单位及其

资产管理公司（含部分单位前期已赋予资产管理公司职能的非全资或

非公司制的企业）直接投资的企业，由院属事业单位组织申报材料提

报专班业务督导组片区工作组审核，并由专班政策组最终审定。 

其他级次“主业企业”或“拟保留企业”类型企业的审核由各院属

事业单位自行组织，并将审核确定结果报专班业务督导组片区工作组

汇总。 

二、工作组织安排 

（一）主业企业自查阶段 6.21-6.30 

院属事业单位结合专项工作标准和本工作指引，对投资企业开展

主业企业分类自查，专班业务督导组片区工作组与各单位沟通交流，

给予工作指导。 

（二）主业企业申报阶段 7.1-7.31 

院属事业单位 7 月 20 日前，向专班业务督导组片区工作组提交

“主业企业”和“拟保留企业”申请及申报材料，过时不再接受申报材料，

未提交申报材料的企业直接纳入非主业企业范围。院属事业单位提交

的“主业企业”和“拟保留企业”名单需经本单位所务会或所长办公会

集体决策，并提供会议纪要。专班业务督导组片区工作组于 7 月 31

日前对本片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就审核结果与院

属事业单位进行研究讨论。 

（三）主业企业认定阶段 8.1-8.31 

专班业务督导组汇总“主业企业”和“拟保留企业”申报审核结果

报专班政策组审议，由政策组审定最终企业名录。 

三、主业企业自查申报 

（一）申报企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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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项工作标准，院属事业单位按以下 5 种类别向专班业务督

导组片区工作组提交“主业企业”认定申请。未按要求履行经济行为报

批（报备）手续或院属单位出资未按要求履行无形资产评估备案而设

立的企业不纳入“主业企业”范围。未被专班政策组最终认定为“主业

企业”或“拟保留企业”的高级次企业，其下属级次企业将自动失去纳

入“主业企业”或“拟保留企业”范围资格。 

A 类：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且处于有效期的企业； 

B 类：未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但正在承担国家或省部级

科研、军工项目的企业； 

C 类：由院属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且认缴出资时间不足五年

的高新技术领域内企业； 

D 类：与院属单位研究领域及职能定位紧密相关的企业； 

E 类：已申报上市（挂牌）或已上市（挂牌）企业。 

院属事业单位按以下 5 种类别提交“拟保留企业”认定申请。 

F 类：孵化器类企业； 

G 类：基金类企业； 

H 类：后勤类企业； 

I 类：科普类企业； 

J 类：文化出版类企业。 

（二）申报资料要求 

院属事业单位自查后申报“主业企业”或“拟保留企业”，需提交

《主业企业及拟保留企业申请表》（见附件）。 

根据申报企业的类别，提交相应申报材料如下表： 

 

企业类别 申报材料明细 

A 类 1.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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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 

1.正在承担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军工项目的情况说明。 

2.承担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军工项目的证明材料（如项目通知、项

目任务书等）。 

C 类 

1.院属单位认缴出资的工商登记材料（如公司章程等用以证明认缴

出资时间不足 5 年的材料）。 

2.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情况说明（需说明企业主要产品（服务）

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

围的具体情况，计划或正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情况，并附相应产

品介绍、知识产权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进展等证明材料） 

3.近三年审计报告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用以评价企业经营状态）。 

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具体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国科发火〔2016〕32 号）（下载网站 http://www.innocom.gov.cn/） 

D 类 

1.非高新技术领域主业企业情况说明（说明企业与院属单位研究领

域及职能定位紧密相关的情况，并附企业主要产品（服务）证明材

料，如主要合同协议、产品手册等）； 

2.近三年审计报告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用以评价企业经营状态）。 

E 类 

1.已上市（挂牌）企业请提供同意上市（挂牌）的批复或证券交所

（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企业最新信息披露公告截图； 

2.已申报上市（挂牌）企业请提供当地证监局的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函等证明文件。 

F~J 类 

1.拟保留企业情况说明（说明企业基本情况、历史沿革、主要业务、

功能作用、经营状况、清理或剥离企业的影响等）； 

2.附相关资质、证书等证明材料。 

各类型通

用 

1.《主业企业及拟保留企业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3.投资经济行为批文：2015 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前，院

属事业单位直接投资的一级企业应提供中科院审批文件；2015 年

之后，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出具院属事业单位批准的投资文件；一

级控股企业投资的二级企业，应提供院属事业单位经济行为批文。 

4.资产评估报告备案表：2019 年 10 月条财字〔2019〕49 号印发前，

科技成果出资应进行资产评估并备案；对于投资已存续的企业，该

企业应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并备案。 

除申请表外，以上其他材料需提供原件电子扫描件以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附件：《主业企业及拟保留企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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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所属分院
院属事业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企业名称

院属股东单位名称

企业级次 院属股东单位持股比例

是否办理过企业国有资

产产权登记

注册日期 注册地址（省市）

注册资本

（万元）

院属股东单位认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

（万元）

院属股东单位实缴资本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在册职工人数

（名）

事业身份职工人数

（名）

主营业务及

产品（服务）

说明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审计报告

2019年

审计报告

2020年

审计报告

2021年最近一期

     月财务报表

资产总额（合并）

负债总额（合并）

营业收入（合并）

归母净利润

资产总额（单户）

负债总额（单户）

营业收入（单户）

净利润

主业企业及拟保留企业申请表

主要财务情况（万元）

企业基本情况

持股比例前三位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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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类型 申请类别

申请理由及所附证明

材料说明

院属事业单位

自查审核意见

单位法定代表

签字（章）
审核时间

专班业务督导组
片区工作组审核

意见

片区审核人签字 审核时间

片区工作组片长
审批签字

审批时间

分类审核意见

企业自查分类申请


